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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學校午餐之輔導與管理，並強化學校午餐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辦理午餐之管理原則：
(一)學校教職員工暨學生應一律參加。
(二)供應午餐日之午休時間，全校教職員工均應留校，以確保學生安全，並指導生活教育。
(三)師生因病或特殊原因，可暫准不參加學校午餐，惟應自行準備飯盒，在校與參加學校午餐之學生一同用膳，以便學校統一管理。
(四)需特別照顧之身心障礙學生，不適宜參加學校午餐用膳者，家長或其監護人得提出申請，經學校同意後，改以其他方式為之。
[bookmark: _Hlk486154067]三、供應午餐之方式：
(一)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學校午餐每週應至少一次有機蔬菜、每週至少兩次水果及每月至少一次低脂乳製品供應。
(二)主食以米食為主，麵食為輔；米食依據行政院衛生署一百年七月六日公布之新版每日飲食指南及國民飲食指標建議國人三餐應以全穀為主食，或至少每日應有三分之一為全穀類，如：糙米、燕麥、蕎麥、薏仁、小米、紫米、紅豆、綠豆、地瓜、芋頭等。每週至少供應一次以上的全穀類。
(三)副食應選購合乎營養標準之食物，設計營養均衡之菜單輪流供應。（如附表一、二）
(四)所有主副食食物除麵包、饅頭、麵條外，應由學校自行僱工製作或烹調，不得向外購買現成品供應，但天災、停電或其他不可抗力等情況除外。
(五)每週供應以五天為原則，除特殊情況外，不得任意停止供應。
(六)每學期應於正式上課日開始供應。
(七)響應蔬食減碳行動，每週得一日為健康蔬食日。
四、學校午餐留樣及送驗方式：
(一)午餐留樣：
每日應留存一份當餐檢體，以不銹鋼密合容器分別分裝，其採樣數量(每樣菜餚至少二百公克以上)並加註日期、餐別，冷藏於攝氏零至七度冰箱內，待四十八小時後處理丟棄，以供必要時作為檢驗之用。
(二)午餐送驗：
衛生局稽查員採分區、分月執行採樣及送驗(每所學校一學期抽驗一次)暨各學校自行送驗(每所學校一學期送驗一次)，計每學期每所學校共檢驗兩次。
五、學校午餐工作組織如下：
(一)學校供應午餐，應成立學校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組織系統如附表三），由校長、各處室主任、衛生組長、教師、營養師、護士及現任家長代表應占四分之一以上等組成之，如有受供應學校代表，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全體代表總數三分之一。
(二)委員會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午餐執行秘書由校長指派教職員擔任之，學校並得視情況組織工作小組，分擔學校之午餐工作。必要時，得邀請家長參與午餐監督工作；其相關監督內容，由各校定之。
(三)每學期應召開委員會議至少二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
六、學校辦理午餐收取午餐費之收支原則如下：
(一)學校午餐費以按月收取為原則，不得強制採整學期一次收取方式，亦得每二個月或整學期收費一次。但家長經濟能力有困難時，仍應准予分期或按月繳納。
(二)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教職員工應繳交午餐費。但參加學校午餐工作人員（午餐執行秘書、午餐主計、午餐出納及廚工）午餐費，得經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同意，由學生所繳之午餐費項下支應。
(三)午餐收取午餐費支用，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項與屏東縣立各級學校午餐費管理要點專款專用辦理。
(四)學校每月應收取之午餐費金額經決定後，不因每月份供應午餐天數之不同而變動。繳費後未參加午餐者不予退費，如遇有特殊情形者，應依學校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所定退費辦法辦理。
(五)經濟弱勢學生之午餐費按各校收費基準，由本府全額補助。經濟弱勢學生之認定，依據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及屏東縣立各級學校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六)學校午餐費收費標準，應參酌屏東縣立各級學校午餐收費標準及經費分配比例規定，經各校委員會討論決議。
七、學校午餐廚房衛生安全與物資倉庫管理應依屏東縣立各級學校午餐廚房衛生管理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八、學校午餐廚房工作人員僱用、管理與福利相關規定應依屏東縣立各級學校廚房工作人員管理要點及屏東縣立各級學校廚房工作人員服務守則規範。
九、為管控本縣午餐人事支出、適當維持學生用餐品質，公辦公營午餐學校僱用廚工應依學校用餐人數與廚工編制比例，委外辦理午餐學校之廚工聘僱比例可依本規範辦理。
十、學校午餐費收支帳務處理應依屏東縣立各級學校午餐費管理要點及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一)學校午餐帳務處理應分別置會計及出納（會計、出納由學校原會計、出納兼任為原則）。
(二)學校午餐經費以收支平衡為原則，不得將結餘款轉入定存，當年度如有結餘應留存專戶專款專用，可轉入下年度使用，年度結餘款（扣除廚工退休準備金）學生數在五百人以下不得超過五十萬元，五百零一至一千人以下不得超過八十萬元，一千零一人以上不得超過一百十萬元。
(三)自設廚房及受供應學校午餐主、副食支出所佔比例不得低於午餐總額百分之七十，餘為人事費、燃料費、設備維護費、雜支等，依照屏東縣立各級學校午餐經費分配比例規範，以維持午餐供應品質。
十一、辦理學校午餐應填載報表如下，學校應依規定辦理，以作為輔導考核之依據。
(一)學校午餐廚房工作日誌(附件一、二)：學校應按日切實填載、核章，以確實掌控午餐供應情形並供查核。
(二)每月學校午餐費收支結算表（附表四、午餐費管理要點表一）：每月底由會計會同午餐執行秘書編製。
(三)每月各班級學生參加午餐人數及繳納午餐費情形統計表（附表五、午餐費管理要點格式五）：每月底由午餐執行秘書會同會計、出納辦理，以掌控學生繳費情形，並為核對帳目之依據。
(四)每學年學校午餐費收支決算表（附表六、午餐費管理要點表二）：學年結束七月底前，由會計統計後填報，並一份送本府（教育處）備查。
十二、本府定期就學校午餐之供應品質進行輔導考核；其輔導考核及獎懲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十三、本府所屬學校辦理學校午餐方式包括自辦、委外辦理、受供應學校、外訂桶餐。學校午餐採委外辦理；其廠商資格審查及評選須知契約書本由本府另定之。
十四、本府所屬學校午餐採購依政府採購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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